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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餐饮公司上班， 在
这里干了两年多了。 单位一直没
和我签订劳动合同， 前不久， 单
位把我辞退了， 说我一个月内迟
到三次， 构成严重违纪。 我想索
要离职补偿金及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双倍工资赔偿金， 可老板说 ，
我属于不定时工作制员工， 单位
有权不签订劳动合同， 且可以随
时让我走人。 请问是这样吗？

职工 鲁先生

职工问：

律师解答：

您好，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包括标准工时制、 综合计算
工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 只有非
全日制用工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同时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 应
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的
区、 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 因此公司应当与您签订劳动
合同。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主任
常卫东

《劳动合同法 》 第10条 ： 建
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第69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第82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
法》 第3条： 企业因生产特点不
能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第36条、 第38条规定的， 可
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
法。

第4条 ： 企业对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职工， 可以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

（一 ） 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
员、 外勤人员、 推销人员、 部分
值班人员和其他因工作无法按标
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

法律链接：

不定时工作制
能否不签劳动合同？

实行不定时工作时制
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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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受托调解三天成功

■员工称因主管一句话丢了饭碗
■单位回应称员工自己主动离职
■历经仲裁和一审员工继续维权
■工会受法院委托调解快速和解

修理工离职索赔维权一年未果

案情回顾
员工称与主管争执被辞

2012年3月 ， 41岁的河北人
林目鑫， 被北京一家服装公司聘
为综合修理工。 一个月的试用期
过后， 双方签订了两年期限的劳
动合同 ， 约定每月基本工资为
1300元， 每月15日支付上个月的
薪水。

去年8月11日 ， 正在上班的
林目鑫因工作问题， 与部门主管
发生矛盾， 双方当场吵了起来。
林目鑫介绍： “他说把我开了，
让我立马办手续走人。 即使在这
儿干， 也没有工资。” 听主管这
么一说， 他非常生气， 从第二天
起就不去上班了。 “他把我辞退
了， 干活儿也没钱， 我干嘛还去
呀？” 林目鑫说道。

干得好好的， 部门主管一句
话， 自己就丢了工作， 林目鑫窝
了一肚子火。 不久， 他向劳动仲
裁部门申请维权， 要求服装公司
向自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 未提前通知解除劳
动关系的代通知金、 拖欠的2013
年7月1日至8月11日期间的工资，
及延时加班费、 周六日和法定节
假日的加班工资等各种费用4万
元。

林目鑫介绍， 从入职起， 他
每天都工作9个小时； 没有双休
日， 每月只能休息4天； 国家法
定节假日也不能全休。 加班成了
家常便饭， 但公司从没给过加班
费。

单位称员工系主动离职

对于林目鑫的诉求， 服装公
司 人 事 部 刘 经 理 并 不 认 同 ：
“2013年8月11日， 林目鑫与部门
主管发生口角后， 第二天给另一
位直接主管和行政经理打电话请
了天假， 之后就再也没到单位上
班。 我们公司从未以口头或者文
字形式提出要与他解除劳动合
同， 与他发生矛盾的部门主管没
有辞退员工的权利。 林目鑫在没
有得到公司允许的情况下连续旷
工至今， 使公司综合维修岗位一
直无人当班， 很多设备得不到维
护， 这给单位正常工作带来了许

多困扰。 所以， 根本不是公司辞
退他， 而是他主动离职， 让我们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 、 代通知金 ， 一点道理也没
有。”

刘经理介绍， 单位上班时间
是早晨9点至中午12点， 接着是
午休时间， 下午1点上班工作到
晚上6点。 公司从未让任何员工
在休息时间工作过， 所以不存在
员工每天工作9小时的情况 。 另
外， 每逢法定节假日， 公司均按
国家规定执行， 因而也不存在法
定节假日加班问题。

林目鑫说每周只休一天， 刘
经理认可确有其事 ， 但同时表
示： “双休日的加班工资都已按
时支付了。 公司与林目鑫签订的
劳动合同中， 已注明其每月基本
工资是1300元。 每次开支时， 还
会有岗位工资300元、 绩效工资
300元、 固定加班工资200元， 这
些在工资条中有明确分类， 每次
都有他本人的签字确认。”

针对林目鑫称单位拖欠工资
的说法， 刘经理解释： “我们公
司是每月15日发放上个月的工
资。 他是8月12日离职的， 8月15
日发工资时他没来， 财务就将他
的工资转到其银行卡里， 有转账
记录为证。 对于他8月1日至8月
11日的工资， 公司会在9月15日
发工资时再汇给他， 不会拖欠他
工资。”

仲裁和一审
员工部分诉求得到支持

在仲裁前的调解阶段， 林目
鑫与服装公司未达成协议 。 其
后， 仲裁委作出裁决， 要求服装
公司向林目鑫支付2013年8月1日
至8月11日期间的工资860元、 他
在职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
11570元 ， 驳回林目鑫其他仲裁
申请请求。

收到裁决书后， 服装公司认
为单位与林目鑫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已约定了基本工资， 工资表中
注明了各类分项， 它可以说明单
位不存在拖欠其加班费的问题，
所以不同意劳动仲裁委的裁决，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服装公
司向林目鑫支付2013年8月1日至

8月11日期间的工资860元； 但在
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上， 判决单
位支付10400元，比仲裁裁决的数
额减少了1170元。 服装公司不服
一审判决，又向二中院提起上诉。

工会调解
辨法析理说服当事双方

从2013年8月事发到现在已
经一年了， 这起并不复杂的劳动
争议案件仍没有结束。 为了快速
而又不伤和气地解决这起纠纷，
二中院将此案委托给了北京市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 9月24日， 调
解员常卫东为双方进行了调解。

员工林目鑫、 服装公司人事
部刘经理刚走进调解室， 常卫东
就 给 双 方 各 递 上 一 杯 茶 水 ：
“来， 咱们边喝边聊。” 见二人都
坐下， 他接着说： “你们都经过
了仲裁、 一审， 看出来了吧， 咱
这儿与他们庭审不一样， 不整那
威 严 的 ， 咱 走 的 是 ‘ 亲 民 路
线’。” 常卫东的一番话， 逗得两
位当事人笑起来， 调解室里的气
氛立刻轻松了许多。

“二中院委托工会来调解劳
动争议案件，就是要定分止争，化
解矛盾，和谐劳资关系。你们这个
案件从仲裁到一审， 很多事情都
弄清楚了， 大家心里基本上也有
了谱。我们这个调解环节，就是给
双方一个互谅互让的机会。 ”听常
卫东这么一说， 两位当事人点点
头，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常卫东对他们说： “我仔细
研究了你们这起劳动争议， 总结
了一下你们争议的焦点： 一是单
位觉得已经给过加班费了， 仲裁
和法院不应判决再次支付； 二是
员工林目鑫， 你觉得自己是被部
门主管辞退的， 单位应该给你解
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 。 是这样
吧？” 两位当事人点头称是。

调解过程中， 刘经理向前挪
了挪椅子， 满脸不解地说：“我们
每月发工资时都支付了加班费，
现在还得给，单位太冤了。 ”

常卫东对他说： “光喊冤不
行， 你得有真凭实据来佐证啊！
你们认可林目鑫每周双休日只歇
了一天， 可工资条上显示你们每
月支付的加班费只有200元， 以
每月4周来计算， 他休息日加班4

天， 每天加班费只有50元。”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看刘经理一脸疑惑， 常卫东
继续对他说： “《劳动法》 规定，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
排补休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双
倍的工资；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 做出了类似规定 。 这就是
说， 林目鑫休息日加班， 你们应
该向他支付不低于双倍工资的加
班费。 可现在呢？ 加一天班只给
50元， 与双倍工资的标准是不是
差距太大？” 听常卫东这么一说，
刘经理不作声了。

常卫东接着说： “仲裁裁决
与一审判决都没错。 林目鑫每周
工作6天， 按法律规定， 他每周
应属休息日加班一天。 你们公司
每月虽在工资中固定支付了200
元加班费 ， 经过核算 ， 未达到
《劳动法》、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要求的双倍工资标准， 单位
应该向员工补足加班费的差额。”

“你们公司未提交林目鑫全
部考勤记录及工资表， 使仲裁委
和一审法院无法核实员工实际加
班天数和工资数额， 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 加班费也属于
工资，同样不能克扣和拖欠啊。 ”
常卫东补充道。

常卫东扭过头， 向另一侧的
林目鑫说： “你提交的录音证据
中， 显示你与部门主管因工作发
生矛盾， 他当时让你去办离职手
续 ， 说继续在这儿干也没有工
资。 这显然是气话， 而且明确表
示他只有建议权。 在录音最后，
这位主管也没坚持辞退你。 发生
口角后， 你应向上一级领导或者
人事部门申诉， 可你未办理任何
手续， 就直接离职， 这种做法属
于自动离职。 按照法律规定， 员
工主动辞职， 单位无需支付经济
补偿的， 所以更谈不上给付代通
知金了。”

经过调解员常卫东释法释
理， 林目鑫作出让步： 零头不要
了， 给1万元就成。 单位也很痛
快， 暂定同意。

刘经理回到服装公司向领导
汇报后 ， 单位愿意就此达成和
解 。 昨天 ， 经过三天调解 、 协
商，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这起
劳动争议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员工林目鑫与原单位服装公司的纠纷， 本来是一起
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 可经过仲裁、 一审耗时一年， 前
不久又上诉到二中院。 一次次的请假打官司， 林目鑫称
他有些疲惫了， 觉得维权太难。 二中院将此案委托给北
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后， 经工会调解员常卫东调解，
昨天上午，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常卫东（右二） 正在调解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